关于《尉氏县人民政府关于解决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的实施意见》起草说明

按照会议安排，现将《尉氏县人民政府关于解决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起草情况汇报如下：
一、起草过程
为妥善解决我县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依据《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快解决不动产登记若干历史遗留问题的通知》（自然资发〔2021〕1号）和《河南省自然资源厅贯彻落实<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快解决不动产登记若干历史遗留问题的通知>的意见》（豫自然资发〔2021〕34号）及《开封市问题楼盘化解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关于印发解决国有建设用地上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汴房信攻专〔2021〕3号）文件精神，按照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维护群众利益，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的原则，结合我县实际情况，充分征求有关单位意见，修改完善后形成此《实施意见》，现提请会议研究。
    二、主要内容
    《实施意见》包含九项29条规定。第一项：适用范围，包含3条规定。第二项：关于用地手续不完善的问题，包含6条规定。第三项：关于欠缴土地出让价款和相关税费的问题，包含2条规定。第四项：关于补办规划核实手续的问题，包含4条规定。第五项：关于房屋竣工验收问题，包含3条规定。第六项：关于项目跨宗地建设的问题，包含3条规定。第七项：关于原分散登记的房屋、土地信息不一致的问题，包含2条规定。第八项：补交土地出让金和出让年限，包含2条规定。第九项：其他规定，包含4条规定。
三、需要说明的问题

《实施意见》的出台是妥善解决我县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的有效方式，有利于保障群众的合法利益。一要明晰适用范围，2017年12月31日不动产统一登记前，县城城区及乡镇国有土地上已经建成使用且产权无争议的房屋，因各种历史原因造成相关权利人无法办理不动产登记的，列入历史遗留问题处理范围。二要分类施策，针对机关单位、村民住宅、个人自建房屋等不同类别，施行不同的处置政策。三要认真核实，按照《实施意见》各项规定要求，甄别具体房屋是否符合补办相关手续，按照具体情况对照《实施意见》相应规定处置。四要依法依规，对于产权不明晰、存在纠纷的，根据情况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处置。
    《实施意见》经过会议审议后，我们将按照会议审议意见，进一步认真修改和完善，并按照相关程序印发实施。
